
[image: image1.png]FRTRAEL SRR




化院院字〔2024〕2号[image: image2]
关于印发《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实验室强化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定《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实验室强化管理办法》如下：
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对于保障师生人身安全、设备安全、提高实验结果准确性、防止环境污染、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院各实验室尽管较之前在实验室卫生、安全和设备有效利用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但安全隐患仍然存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强化管理措施。

一、实验室环境卫生整治

1、建立完善的卫生制度，明确实验室整洁、卫生的标准和要求。

（1）实验室各仪器、装置要摆放整齐、合理、科学；

（2）实验台面、实验仪器设备、门窗等要及时清洁，不能出现大量的灰尘，不能有用过的废纸和药品污染的痕迹；

（3）实验室玻璃器皿要有固定的放置场所，并摆放整齐；

（4）实验室各类包装用的废纸壳、包装木箱等及时清理；
（5）实验室地面保持清洁、干燥。

2、落实环境卫生责任制。

（1）对于教师个人实验室，教师本人负责卫生工作，做好卫生值日安排；

（2）对于学院公共实验室（测试平台），学院安排好具体负责的教师（学生）轮流值日，并做好签字确认；

（3）值日的教师（学生）做好实验室台面、仪器设备、门窗、地面等的清洁工作，督促使用公共仪器设备的师生及时清洁实验室台面和仪器。

二、实验室安全管理要求
1、实验室水电设施

（1）确保实验室用水无“跑冒滴漏”现象，禁止有堵塞下水道风险的杂物进入用水池；

（2）所有仪器设备的使用功率不能超过实验室额定功率；

（3）实验室的插线板、插座要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及时更换有漏电风险的老旧电线和插线板、插座；

（4）实验室不能私自乱拉电线，违规使用高功率的电取暖器、热风取暖器等设备；

（5）人员离开实验室，尤其是假期长时间离开实验室要及时关闭水电。

2、药品购买、存储和使用

（1）所有实验试剂、药品务必从正规渠道购买。购买量要适当，实验室禁止存放大量的易燃、易爆药品和易制毒药品，包括有机溶剂、金属粉末等；

（2）要了解所用试剂药品特性，分类归置、安全存放；
（3）药品、试剂用完后要及时入柜，并清理实验台面、天平等可能被污染的环境。药品柜要做到双人双锁；

（4）实验过程穿好实验服，在强酸、强碱和有毒药品、试剂使用过程，务必带手套、护目镜等防护用品。
3、实验室器材及其他安全危险物

（1）实验室要配备灭火器、烟雾报警器、急救箱、洗眼喷淋装置等，并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

（2）实验室各类气瓶要规范操作，并有效固定；
（3）实验室废液要分类收集、定期运送到学校废液暂存柜处理；

（4）实验室废弃药瓶、试剂瓶要及时规范处理，实验室废弃针头、针管、破碎玻璃瓶等要分类收集，规范处理。

4、实验仪器的安全操作

（1）在操作仪器之前，确保已经熟悉仪器的操作手册，并明白仪器的功能、使用方法和潜在风险。

（2）操作仪器时，应注意仪器的稳定性，防止仪器晃动或倾斜。应按照操作步骤进行，不得擅自更改或省略。

（3）确保设备的安全装置正常有效时方可正常运作，如果对仪器的某活动部分的安全性有怀疑，应立即停机检查。

（4）在操作某些仪器时，衣帽穿戴要符合要求，不能佩戴长项链或者穿宽松的衣服。不得将液体漏入各种仪器内部，尤其是带电部分，防止引起火灾或电击事故。对电热恒温干燥箱等工作中产生高温的设备，严格按照设备操作规程，避免操作过程中被烫伤。

（5）当仪器在运转过程中有杂音或其他异常时，应立即关机并通知仪器保管人。

（6）蒸发、蒸馏或回流易燃易爆药品时，化验员不得擅自离开，不得用明火直接加热，应按沸点高低分别使用水浴、砂浴或油浴加热，并应注意室内通风以免蒸汽浓度过高。

三、人员教育培训
1、培训和教育

（1）进入实验室工作的师生必须通过学校和学院实验安全知识培训及测试：

（2）对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要获得使用资格认定（通过培训）；

（3）定期邀请专业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应急演练，提高师生安全意识；

（4）要求实验室负责人签署安全承诺书。

2、举办专题讲座

（1）邀请校内外实验室安全专家开展专题培训讲座；

（2）组织相关教师学生到相关高校企业观摩；

（3）定期举办实验室安全演练演习，动员师生参加；

四、建立检查督查处罚机制
1、检查督查
（1）确保每周不少于1次的实验室卫生安全随机检查（每周排班，领导带队），当天反馈并要求及时整改，对突出问题实验室实名挂网通报；

（2）确保每个月开展一次系部互查，检查情况及时挂网通报；

（3）每个学期汇总检查抽查和督查情况，对各系部各位老师的实验室情况进行通报；

2、处分处罚

（1）1学期被挂网通报达2次的实验室，约谈实验室负责人；
（2）1学期被挂网通报达3次的实验室，实验室关停一周进行整改，取消所在实验室教师和学生评优资格；
（3）1学期被挂网通报达3次以上且未有效整改的实验室，关闭直至收回实验室，核减、取消研究生招生数量，扣发年度绩效奖励；

（4）对有安全事故的实验室，根据事故情况进行责任追究与认定，除年度考核不合格外，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其他

1、本规定未尽事项，按学校有关办法及文件执行。

2、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各级各类实验室（平台），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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